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交地产”）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中交地产独立董事于 2024年 3月 29日召开

了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，独立董事本

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拟提交中交

地产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<中交地产股份有限

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>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

核，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<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

款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>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经审阅公司经营管理层提供的资料，中交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财务公司”）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

照》；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企

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情形，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

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；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

司管理办法》之规定经营，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。我

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中交地产及下属项目公司预计在 2024年度内与中国交通建设集 



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6,754万元，占 2023

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4.18%。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，并查阅公司提

供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中交地产 2024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是根据

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实际发展需要形成的，有利于满足公司正常生产

经营需要；关联方具备相应的资质和专业人员，能够确保交易顺利实

施，具备履约能力；关联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及实际情况确定，不

会对中交地产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。我们同意将本项议

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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